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一般风险提示公告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和承担

债务的方式购买安徽凤砂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安徽三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和安徽大华东方矿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1 年 10 月 2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的

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规定，公司首次披露重组方案至召开相关股东大会前，

如该重组事项涉嫌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

本次重组存在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